
关于2015年县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大埔县人民政府
 （2016年9月28日）

县人大常委会：

现将我县2015年县级决算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2015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依法监督指导以及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财政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实施“低碳经济县、宜居宜业县、人文魅力县、幸福和谐县”的发展思路，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保重点”的目标，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严格预算管理，强化财政监督，圆满完成了县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财政预算和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15年，我县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密切配合，努力克服国家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控及结构性减税政策等多种减收因素带来的困难，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面挖掘税收潜力，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坚持应征尽收，实现了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超额完成了年度预算任务。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1857万元，占年度预算75185万元的108.87%，同比增收17270万元，增长26.7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8587万元占收入的71.57%。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增值税收入780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88.81%，同比增收122万元，增长1.59%。

2.营业税收入8746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12.52%，同比增收1989万元，增长29.44%。

3.企业所得税收入2333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7.21%，同比增收326万元，增长16.24%。

4.个人所得税收入905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5.06%，同比增收82万元，增长9.96%。

5.土地增值税收入2999万元，占年度预算的83.54%，同比减收123万元，减幅3.94%。

6.资源税收入19976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29.87%，同比增收6552万元，增长48.81%。

7.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222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5.36%，同比增收161万元, 增长7.81%。

8.房产税收入200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3.02%，同比增收131万元，增长7.01%。

9.印花税收入1609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34.08，同比增收585万元，增长57.13%。

10.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267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20.81%，同比增收747万元，增长38.85%。

11.车船税收入483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1.13%，同比增收30万元，增长6.62%。

12.烟叶税收入1134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6.1%，同比增收105万元，增长10.2％。

13.耕地占用税收入180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80.2%，同比增收915万元，增长103.16%。

14.契税收入3901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5.15%，同比增收369万元，增长10.45%。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2645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74.58%，同比增收6624万元，增长110.01%。

16.行政性收费收入6111万元，占年度预算的81.48%，同比减收1271万元，减幅17.22%。

17.罚没收入176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8.17%，同比增收342万元，增长24%。

18.专项收入274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67.74%，同比增收784万元，增长39.94%。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5年，我县财政部门严格执行预算，科学调度资金，统筹兼顾，继续优化支出结构，在确保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机关正常运转的同时，着重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财政支出不断向民生领域和重点项目倾斜。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24701万元，占年度预算185716万元的174.84%，同比增支99994万元，增长44.5%。其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林水事务等民生方面支出25755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32%。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155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95.31%，同比增支12167万元，增长48.69%。

2.公共安全支出881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14.72%，同比增支724万元，增长8.95%。

3.教育支出6327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68.03%，同比增支12054万元，增长23.53%。

4.科学技术支出126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40.38%，同比减支397万元，减幅23.86%。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1803万元，占年度预算的862.79%，同比增支6176万元，增长109.76%。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75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10.28%，同比增支5701万元，增长16.74%。

7.医疗卫生支出3361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26.88%，同比增支5352万元，增长18.94%。

8.节能环保支出8704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492.97%，同比增支2781万元，增长46.95%。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9652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54.36%，同比增支3403万元，增长54.46%。

10.农林水事务支出67423万元，占年度预算的554.78%，同比增支25925万元，增长62.47%。

11.交通运输支出16961万元，占年度预算的4559.41%，同比增支12830万元，增长310.58%。

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4278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225.79%，同比增支3773万元，增长747.13%。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314万元，占年度预算的421.7%，同比增支1716万元，增长66.05%。

14.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603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838.66%，同比增支4006万元，增长197.92%。

15.住房保障支出544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223.59%，同比增支3361万元，增长161.66%。

16.粮油物资储备等事务支出927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26.81%，同比增支229万元，增长32.81%。

17.国债还本付息支出68万元，去年无此科目支出。

18.其他支出5211万元，占年度预算的17.55%，同比增支192万元，增长3.83%。

19.债务发行费支出12万元，去年无此科目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决算平衡情况。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857万元，返还性收入9055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75790万元，省市专款及一次性补助收入83593万元，上年结余结转收入8071万元（其中：净结余349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1078万元，调入资金1601万元，收入总计37104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4701万元，上解支出1452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574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647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413万元，支出总计339295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31750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3175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697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14400万元的117.9%，同比减收2767万元，减幅14.01%。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15439万元，完成年度预算107.97%，同比减收3416万元，减幅18.12%。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17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170%，同比增收119万元，增长233.33%。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689万元，去年无此收入科目。
4.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297万元，去年无此收入科目。
5.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284万元，比上年增收179万元，增长170.48%。
6.体育彩票公益金完成49万元，比上年增收20万元，增长71.43%。
7.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完成50万元，比上年增收30万元，增长15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5316万元，占年度预算14606万元的173.3%，同比减支6675万元，减幅20.87%。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15347万元，同比减支7142万元，减幅31.76%。
2．地方教育费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由于转列到一般公共预算，对比减支1947万元。
3．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4463万元，同比增支2917万元，增长188.68%。
（三）政府性基金决算平衡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1697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227万元，债务转贷收入600万元，上年结余1002万元，收入总计30807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53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600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1487万元，支出总计27403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3404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8401万元，占年度预算6804万元的123.47%，比上年同期增收2018万元，增长31.62%；主要是今年财政对基础养老金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8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而增收。

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9800万元，占年度预算9000万元的108.89%，比上年同期增支2700万元，增长38.03％；主要是今年发放基础养老金从每人每月8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而增支。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9890万元，占年度预算19221万元的103.48%，比上年同期增收3772万元，增长23.4%；主要是今年财政补助年人均320元提高到380元，个人缴交30元提高到50元而增收。
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6597万元，占年度预算18000万元的92.2%，比上年同期增支3090万元，增长22.88％；主要是提高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大病医保降低起付标准及提高支付限额而增加支出。
四、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情况。政府债务年初余额为46080万元，本年新增11678万元（全部为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及转贷收入），偿还22883万元，2015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4875万元。存量债务主要是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项目银行贷款13300万元，地方政府债转贷资金12846万元，县水务局堤围建设银行贷款1951万元，县房管局保障房建设工程欠款509万元，县交通局公路建设工程欠款1415万元，三河、高陂工业园区建设工程欠款1544万元，县教育局虎山中学等校舍建设工程欠款619万元，县林业局等其他政府部门债务906万元，镇级债务1785万元。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县201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5068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0239万元、专项债务20450万元，我县年末债务余额在上级规定的限额内。

2.政府或有债务情况。政府或有债务（政府负有担保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年初余额827万元，本年新增19900万元（梅潭河周边土地2014年整治续期（二期）整体开发项目贷款，经财政部监察专员办核查，认定该项目属在建项目，该贷款项目符合2015年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40号）“支持在建项目的存量融资需求”的精神，省财政暂未列入政府债务系统），本年归还170万元，年末余额20557万元。
五、财政预算执行存在问题和今后工作打算

2015年是我县财政收支较为困难的一年，财政部门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实现了财政收支的稳步增长，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税源结构单一，收入增长缺乏支撑，税收持续增长后劲不足。2015年我县陶瓷、电力、矿业、酒业、药业“五业”税收收入只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9.6%，主要税源产业不突出，一次性税源较多，财税收入增收压力大。二是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非税比重较大，收入结构有待优化。2015年我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突破了8亿元大关，仅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22.06%。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占28.43%，高于全省非税比重7.23个百分点。三是财政增支压力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国家统一工资改革、各项民生和政策性配套资金的落实，增支项目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增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四是公共财政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和非税收入管理仍有待进一步规范，财政监管仍需进一步加强，科学理财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工作部署，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以增收节支、壮大财力为中心，以优化分配、严格监管为主线，以“生态立县、绿色崛起”为目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认真学习贯彻《预算法》，密切关注当前经济形势和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准确剖析财政收支增减变化深层次原因，增强收入组织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深化财政改革、推动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为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大埔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为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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